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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有關出售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之
主要及關連交易

謹此提述(i)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之
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出售資本財經印刷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主要及
關連交易；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六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延期寄發通函（「該等
延期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該公佈及該等延期公佈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公佈，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聯交所交易時間後），賣方（為本公
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買方訂立一份終止協議（「終止協議」），據此，賣方及
買方各自於該協議下之權利及責任已自簽立終止協議起隨即終止及再無任何效力，
而訂約各方概無任何有關強制履行或補償及其他補救措施之權利。

由於該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已經終止，本公司將不會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
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及批准該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因此，本公司將不會寄
發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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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林曉輝博士、蘇嬌華女士及林曉東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余亮暉先生、方吉鑫先生及李珏博士。


